
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    西嶼鄉外垵一段 0699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0年04月14日10時43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WPWU867VTFQ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澎湖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郭承照       
    澎湖電謄字第01301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0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地籍圖重測
    面    積：***18,450.51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風景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國土保安用地
    民國110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1,3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重測前：外垵段１６９２－００１２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2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88年10月0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接管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87年12月21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37267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09年01月*******52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7年10月     ********4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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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    西嶼鄉外垵一段 0776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0年04月14日10時43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WPWU867VTFQ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澎湖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郭承照       
    澎湖電謄字第01301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0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地籍圖重測
    面    積：****1,494.59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風景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0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1,8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1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重測前：外垵段１６９１－００００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39年08月0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總登記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---年--月--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國防部軍備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146866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北郵政９００８７號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09年01月******1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7年10月     *******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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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    西嶼鄉外垵一段 0783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0年04月14日10時43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WPWU867VTFQ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澎湖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郭承照       
    澎湖電謄字第01301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0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地籍圖重測
    面    積：****2,963.89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風景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0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1,8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9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重測前：外垵段１６９３－００００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53年09月0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總登記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---年--月--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交通部航港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318232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１巷１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09年01月******1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7年10月     *******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管理者變更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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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    西嶼鄉外垵一段 0803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0年04月14日10時43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WPWU867VTFQ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澎湖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郭承照       
    澎湖電謄字第01301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2月0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補辦編定
    面    積：******172.17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風景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交通用地
    民國110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1,3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（空白）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1月0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第一次登記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095年10月23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37324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北市光復南路１１６巷１８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09年01月*******52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95年11月     ******11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第一次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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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    西嶼鄉外垵一段 0806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0年04月14日10時43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WPWU867VTFQ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澎湖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郭承照       
    澎湖電謄字第01301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0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地籍圖重測
    面    積：****1,641.12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風景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0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1,8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1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重測前：外垵段２０３２－００００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39年08月0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總登記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---年--月--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國防部軍備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146866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北郵政９００８７號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09年01月******1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7年10月     *******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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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（地號全部）

        西嶼鄉外垵一段 0809-0000地號

    列印時間：民國110年04月14日10時43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自行列印
    謄本種類碼：DWPWU867VTFQ，可至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澎湖地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郭承照       
    澎湖電謄字第013019號
    資料管轄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澎湖縣澎湖地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土地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95年10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地籍圖重測
    面    積：****1,170.91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風景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地類別：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    民國110年01月    公告土地現值：****1,8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地上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重測前：外垵段２０３４－００００地號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，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土地所有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1
    登記日期：民國039年08月0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總登記
    原因發生日期：民國---年--月--日
      所有權人：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000000015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（空白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管 理 者：國防部軍備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統一編號：146866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台北郵政９００８７號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---（空白）字第------號
    當期申報地價：109年01月******1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：
    067年10月     *******3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全部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其他登記事項：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：辦理管理機關變更登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印完畢 〉
    ※注意：一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二、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上網至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上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。
            三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四、前次移轉現值資料，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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